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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号

		案件

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案号

		违法主体名称或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

		固原苗丰种业有限公司销售未按规定备案的玉米种子案

		原农（种子）罚﹝2026﹞8号

		固原苗丰种业有限公司

		916404033955195782

		余**

		当事人销售未按规定备案的玉米种子，违法事实确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第五项“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之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宁农规发【2023】1号）“序号：24；违法行为：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适用情形：货值金额不足二千元；裁量标准：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

		当事人自收到处罚决定书15日内，至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3%加处罚款。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5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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